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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 号）要求“对于异地购房尤其是非户籍地非缴存地购房、非配

偶或非直系亲属共同购房等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况，各地可

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阶段性停止实施该类型提取政策；继续实施该

类型提取政策的地方，要严格审核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资格。”

（2）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财政厅 中国人民银行广

州分行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全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的实施意

见的通知》（粤建金函〔2016〕245 号）要求“需核查信息的，应

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3 日内作出准予提取或者不准提取的决定，

并通知申请人”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